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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二）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孙勇 

2019 年末合伙人数量 41 人 

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数量 334 人 

其中从事过证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数量 307 人 

注册会计师近一年的变动情况 2019 年新注册 54 人，转入 25 人、转

出 41 人 

2019 年末从业人员数量 1045 人 

（三）业务规模 

最 近 一 年 业 务 情 况

（2018） 

业务收入 4.56 亿元 

净资产金额 0.3 亿元 

审计公司家数 约 3,200 家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 59 家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收入 0.5 亿元 

上市公司资产均值 60.97 亿元 

是否有涉及上市公司所在

行 业审计业务经验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等 

（四）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金额 众华事务所自 2004 年起购买职业保险，不

再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购买的职业保险年累计赔偿限额 2 亿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否覆盖因审计失败

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能 

（五）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众华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最近三年受到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概况如下： 

1.会计师事务所 

（1）刑事处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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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处罚：2 次，上述行政处罚对事务所目前执业不构成影响。 

（3）行政监管措施：6 次，上述监管措施对事务所目前执业不构成影响。 

（4）自律监管措施：无 

二、项目成员信息 

（一）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 朱依君 

拟签字会计师 朱依君、姚丽珍 

质量控制复核人 戎凯宇 

朱依君：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非执业）、高级会计师、澳大利亚注册

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1998 年起加入众华事务所从事审计工

作，曾在美国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并操作美国 SOX404 的审计工作，为境内多

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及收购的审计证券服务。目前担任精工钢构、鸣志电器、

科博达、凯众股份、焦点科技、长青股份、全筑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项目负责人

或审计的质量控制复核人。无兼职情况。 

姚丽珍：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非执业）。2010 年从事审计工作至今，

主要从事国内公司在证券交易所 IPO 的审计以及国内公司的年度审计服务，以及

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尽职调查、年度审计等，目前担任精工钢构以及部分新三

板公司的签字会计师。无兼职情况。 

戎凯宇：注册会计师。1988 年 8 月至 2000 年 10 月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就

职，任部门经理。曾签署百联股份、上海普天、外高桥等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报告。

2000 年 10 月至今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现为合伙人。目前担任同济科技、

耀皮玻璃、焦点科技等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报告的签字会计师。无兼职情况。 

（二）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能

够在执行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未发现其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三）审计收费  

公司 2019 年度的审计费用（含内控）为人民币 156 万元，2020 年度的审

计费用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全年工作量情况协商确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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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鉴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担任公司会计审计机构以来一直

秉持认真、负责、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相关管理工作给予

积极建议和帮助，建议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

度会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认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上市

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且在担任公司会计及内控审计机构以来一

直秉持认真、负责、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相关管理工作给

予了积极建议和帮助。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五）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8 日 


